
臺北市政府 89.05.11. 府訴字第八九０四０五七二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代　表　人　○○○

代　理　人　○○○律師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右訴願人因違反菸害防制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八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北市衛七字

第八八二五五六九九００號處分書，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訴願人係位於本市○○○路○○段○○號○○樓之○○股份有限公司在臺灣設立之分公

司，負責數種品牌香菸行銷及相關產品代理進出口貿易業務，因訴願人公司所屬職員公共事

務總監○○○在八十八年十月十九日於○○廣播公司之「○○」節目接受訪問，於受訪內容

中談論訴願人在國內行銷之菸品品牌及產品訴求對象，違反菸害防制法規定，原處分機關遂

於八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訪談訴願人委任之代理人○○○並作成菸害防制調查紀錄。原處分

機關乃認定訴願人違反菸害防制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爰依同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

定，以八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北市衛七字第八八二五五六九九００號處分書處以訴願人新

臺幣十萬元罰鍰。訴願人不服，於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

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菸害防制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促銷菸品或為菸品廣告，不得以左列方式為

　　之：一、以廣播、電視、電影片......為宣傳。」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違反第九

　　條各款規定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經三次處罰者，並停止其

　　製造、輸入或販賣六個月至一年。」

　　司法院釋字第二七五號解釋：「人民違反法律上之義務而應受行政罰之行為，法律無特

　　別規定時，雖不以出於故意為必要，仍需以過失為其責任條件。但應受行政罰之行為，

　　僅須違反禁止規定或作為義務，而不以發生損害或危險為其要件者，推定為有過失，於

　　行為人不能舉證證明自己無過失時，即應受處罰。......」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

（一）訴願人不知情，也未授權○○○以公司名義接受採訪，其接受採訪並未事先告知訴願

　　　人，其接受採訪時間為星期日之個人時間，為個人行為，不是訴願人之行為。



（二）訴願人未給與○○廣告費，且該節目提到國產菸等其他競爭者菸品。依常情，若是訴

　　　願人託○○進行廣告，則理應由訴願人支付○○廣告費，但訴願人並未支付○○廣告

　　　費，卻反由○○給付○○○費用，即知該節目絕非訴願人所作廣告。何況若是訴願人

　　　所作廣告，焉可能將競爭者之菸品一併介紹，以削弱自己之競爭力？並承認第一大菸

　　　商為「○○公司」，而助長競爭者之氣勢？足證該節目絕非訴願人所作之廣告。至於

　　　為何會提到訴願人行銷菸品品牌及訴求對象，據原處分機關所提供之錄音筆錄，係節

　　　目已進行大部分後，主持人突然問○○○有關訴願人公司菸品之品牌及有什麼不同等

　　　問題，○○○才回答。若是訴願人要作廣告，理應在節目一開始即出現，而且不可能

　　　如此多品牌一次提出，而產生稀釋效果，由此反足證○○○絕無為訴願人作廣告之意

　　　圖。

（三）菸害防制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係指受罰人以廣播作「菸品廣告」始屬之，若

　　　非以廣播作菸品廣告，而只是被動接受採訪，衡諸言論自由及民眾知之權利，當非菸

　　　害防制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所欲處罰之對象。○○系爭節目為採訪節目，主要

　　　在報導菸草之歷史，因此涉及國產菸、進口菸、大陸菸、雪茄......等，觀其表現形

　　　式，乃在藉廣播表達節目製作人對菸草歷史之意見，兼以提供民眾菸草資訊以滿足民

　　　眾知的需求，均屬憲法第十一條所保障之表現自由。而菸害防制法第九條規定規範之

　　　對象，並非在箝制言論自由或報導自由，乃是針對菸品製造商之「廣告」，給予一定

　　　限制。因此該條禁止及處罰之對象，即應限於菸品製造商之「廣告」，否則即屬違反

　　　「法律保留原則」及「必要性」原則，而屬戕害「言論自由」「報導自由」「人民知

　　　之權利」，不應容許。

（四）系爭節目係○○採訪報導之節目，有關節目之製作、主導和編輯，均由○○決定，○

　　　○○也只是節目主持人怎麼問，即被動抒發己見。而該節目似屬資訊式（提供知識）

　　　及清談式（由來賓及主持人各抒己見）之節目，係在提供資訊並非廣告，無由以菸害

　　　防制法處罰，否則即屬在無法律明文規定且不符合必要性原則下，侵害憲法所保障人

　　　民表現自由之基本權利。

（五）本件係衛生署未審先判，認定違法再下令地方衛生機關處罰，原處分機關在衛生署壓

　　　力下，認定不知情且並無廣告行為之訴願人應加處罰。如此認定將造成寒蟬效應，任

　　　何只要政府不喜歡或民間團體不願見到的，即不能在廣播節目談論或加以報導。縱使

　　　政策上要禁止菸品，亦必須經由正當程序、合理辯論，始能採取行動，更不能單單壓

　　　抑贊成菸品一方之意見表達，而違反「武器對等原則」。

三、卷查訴願人公司公共事務部總監○○○於接受○○廣播電臺「○○」節目訪問時，內容

　　提及：「......另外我們還有○○。......因為○○走的是高價位淡菸，售價是一般菸

　　價四倍左右，訴求是非常金字塔頂端的人、喜歡淡菸的。在歐洲是最好的淡菸，第一品



　　牌。除此之外，還有○○；還有一個是○○，它是價錢比較中、低價位的產品；還有一

　　個是美國的品牌叫○○，它是我們在美國主要生產的品牌。......」其中明顯提及「○

　　○」、「○○」、「○○」、「○○」等數種訴願人所代理進口之香菸品牌，並清楚表

　　述前開菸品銷售之訴求對象及價位，惟本件係訴願人之職員於接受廣播電臺節目訪問時

　　所陳述之事項，是否屬於促銷菸品或菸品廣告而須受菸害防制法第九條之規範，即值深

　　究。蓋廣告不以委播廣告行為人付費為必要，僅需藉由傳播媒體散佈或傳達訊息於多數

　　人或不特定人，並達到宣傳或促銷之目的即足。而系爭節目主持人於一開始時即以訴願

　　人公司公共事務部總監名義介紹○○○，訪談內容中亦多次提及訴願人公司，並明白敘

　　及訴願人所輸入販售之若干香菸品牌及其價格與訴求對象，就外觀而言，其以傳播媒體

　　散佈或傳達有關菸品訊息於消費大眾，業已該當菸品廣告之構成要件。

四、至訴願理由主張訴願人不知情，也未授權關家莉以公司名義接受採訪，○○○亦絕無為

　　訴願人作廣告之意圖乙節，經查○○○係訴願人公司公共事務部總監，負責公司對外宣

　　傳及相關事項，其於系爭節目中以訴願人公司公共事務部總監名義接受採訪，即使未經

　　訴願人公司授權，亦僅屬內部權限問題，對外則已發生代表訴願人公司之效力，況所謂

　　公共事務部原係負責公司對外聯繫、宣傳及公關工作，與其他部門之屬性不同，自不得

　　以未經訴願人授權而邀免責。訴願理由復主張，綜觀全程訪問內容，○○○絕無為訴願

　　人作廣告之意圖，惟訴願人為國內大型菸品進口商，對菸害防制法有關菸品促銷活動或

　　廣告之限制規定，應知之甚路，○○○負責訴願人公司之公關事務，對其以訴願人公共

　　事務部總監名義，出於主觀意識，於媒體對外發表意見，應負較高之注意義務，即使其

　　並無為訴願人作廣告之故意，其所為亦有重大過失，依首揭司法院釋字第二七五號解釋

　　，已具備行政罰之責任條件，訴願人仍應受罰。

五、又訴願理由主張，原處分違反憲法上言論自由，妨礙民眾知之權利，壓抑菸商意見違反

　　武器對等原則云云。惟查憲法所保障之言論自由並非漫無限制，菸害防制法第九條規定

　　即係對從事菸品廣告或促銷行為者發表意見所為之限制，訴願人為菸品進口商，代理進

　　口多種品牌菸品，對於為菸品廣告或促銷菸品之行為或類此於媒體上發表菸品代理銷售

　　之相關訊息，本受有菸害防制法第九條規定之限制，若不作此解，則無異允許菸商以於

　　媒體上發表言論之名行促銷菸品之實，而嚴重違背菸害防制法之立法目的，是訴願理由

　　所辯，核不足採。從而，原處分機關依首揭規定，處以訴願人法定最低額新臺幣十萬元

　　罰鍰，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十九條前段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黃茂榮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王惠光

　　　　　　　　　　　　　　　　　　　　　　　　　　　　　　　　　　委員　陳　敏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黃旭田

　　　　　　　　　　　　　　　　　　　　　　　　　　　　　　　　　　委員　劉興源

　　中　　華　　民　　國　　八十九　　年　　五　　月　　 十一　　 日

　　　　　　　　　　　　　　　　　　　　　　　　　　　　　　　　　　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